“紫藤守护”物业行业一线困难职工关爱项目操作细则

为规范“紫藤守护”物业行业一线困难职工关爱项目的操作管理，结合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帮扶对象
（一）帮扶对象确认
1.首次确诊的原发性心脑血管重大疾病(急性心肌梗塞、良性脑肿瘤(包含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恶性肿瘤中的脑病种、脑中风后遗症、心脏瓣膜手术、心脏瓣膜介入手术、严重阿尔茨海默病、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严重帕金森)或因上述疾病亡故的职工须为物业行业在职一线职工。
2.在重大疫情、重大事故、重大灾害、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政府倡导的志愿行动或公益服务中、社会所鼓励的好人好事中表现突出、事迹感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并在此过程中直接造成意外伤害或死亡的职工。
3.特殊情况经上海市职工帮困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秘书处审核后可以给予关爱的困难职工的帮扶范围为物业行业在职职工。
（二）物业行业在职职工界定
考虑到本市物业行业企业类型多，人员归属复杂，物业行业在职职工的身份由基金会委托物业协会进行界定，要求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与物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满一年的员工以及与本单位签订劳务合同且实际履行劳务义务满一年的人员，并提供相关合同证明。
[bookmark: _GoBack]具体帮扶由物业协会提交申请，基金会秘书处审核决定。

第二章  心脑血管疾病确认
首次确诊的原发性心脑血管重大疾病，须符合以下定义：
（一）急性心肌梗塞
指因冠状动脉阻塞导致的相应区域供血不足造成部分心肌坏死。须满足下列至少三项条件：
1、典型临床表现，例如急性胸痛等；
2、新近的心电图改变提示急性心肌梗塞；
3、心肌酶或肌钙蛋白有诊断意义的升高，或呈符合急性心肌梗塞的动态性变化；
4、发病90天后，经检查证实左心室功能降低，如左心室射血分数低于50%。
（二）良性脑肿瘤(包含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
指起源于脑、脑神经、脑被膜的非恶性肿瘤，ICD-O-3肿瘤形态学编码属于0（良性肿瘤）、1（动态未定性肿瘤）范畴，并已经引起颅内压升高或神经系统功能损害，出现视乳头水肿或视觉受损、听觉受损、面部或肢体瘫痪、癫痫等，须由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查（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影像学检查证实，且须满足下列至少一项条件：
（1）已经实施了开颅进行的颅内肿瘤完全或部分切除手术；
（2）已经实施了针对颅内肿瘤的放射治疗，如γ刀、质子重离子治疗等。
下列疾病不在保障范围内：
（1）未实施开颅切除手术的脑垂体瘤；
（2）脑囊肿；
（3）颅内血管性疾病（如脑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海绵状血管瘤、毛细血管扩张症等）。
（三）恶性肿瘤中的脑病种
恶性肿瘤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扩散转移到身体其它部位的疾病。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 的恶性肿瘤范畴。本项目仅对患恶性肿瘤中脑病种的职工进行帮扶。
（四）脑中风后遗症
指因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引起脑血管出血、栓塞或梗塞，并导致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碍。神经系统永久性的功能障碍，指疾病确诊180天后，仍遗留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障碍：
1、一肢或一肢以上肢体机能完全丧失；
2、语言能力或咀嚼吞咽能力完全丧失；
3、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五）心脏瓣膜手术
指为治疗心脏瓣膜疾病，实际实施了开胸进行的心脏瓣膜置换或修复的手术。
（六）心脏瓣膜介入手术
指为治疗心脏瓣膜疾病，实际实施了非开胸的经胸壁打孔内镜手术或经皮经导管介入手术进行的心脏瓣膜置换或修复手术。
（七）严重阿尔茨海默病
指因大脑进行性、不可逆性改变导致智能严重衰退或丧失，临床表现为明显的认知能力障碍、行为异常和社交能力减退，其日常生活必须持续受到他人监护。须由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查（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影像学检查证实，且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八）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
指因阿尔茨海默病以外的脑的器质性疾病造成脑功能衰竭导致永久不可逆性的严重痴呆，临床表现为明显的认知能力障碍、行为异常和社交能力減退。被保障人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日常生活必须持续受到他人监护。导致痴呆的疾病必须明确诊断，并且由完整的临床、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证实。
神经官能症、精神疾病及酒精中毒所致脑损害不在帮扶范围内。
本项疾病需由市职保会认可医院中三级及以上非盈利性医院或三级及以上社保定点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
（九）严重帕金森病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临床表现为腰颜麻痹、共济失调等。须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药物治疗无法控制病情；
2、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
继发性帕金森综合症不在帮扶范围内。

注：上述九种均指原发性疾病。原发性是相对于继发性和转移性而言的，某种疾病最先发生于某个组织或者器官，对于该组织或者器官来说，该疾病就是原发的。

第三章  材料清单
    （一）《申请表》：由申请人填写，单位盖章（见附件）；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三）重特大疾病：医疗诊断书或出院小结或大病回执；
    （四）因病费用证明：医院出具的因病住院医疗费证明；
（五）因残费用证明：指因残、因病用于康复治疗以及长期照料的费用证明；            
（六）长期照料费用：医院或护理院出具的相关费用发票证明；
（七）死亡：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
（八）重大事故或意外伤害：由公安机关或职工所在单位出具的事件证明；
（三）、（四）、（五）、（六）项所需的医院证明材料须为本市医保定点医院（不包括社区卫生中心）及市职保会认可的其他医院出具的相关材料。
上述证明文件必须在职工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内开具方为有效。
第一类帮扶对象须提供材料（一）至（三），可视情况提供材料（四）至(七)；
第二类帮扶对象须提供材料（一）、（二）、（八），可视情况提供材料(七)；
第三类帮扶对象须提供材料（一）、（二），根据具体情况提供其他所需材料。
“季节性关爱”（夏送清凉、冬送温暖）项目，由协会确认发放对象并提交基金会讨论决定。
第四章  资金发放
（一）帮扶申请
帮扶申请全年开放，本季度提出申请，下季度享受帮扶。
（二）审核周期 
基金会秘书处每季度召开一次审核会，对该季度提出的申请集中审核，若有紧急、特殊情况则一事一议。
（三）资金发放 
本季度提出的帮扶申请，符合条件的将于下季度第一个月发放帮扶资金至职工本人银行卡内。

附件：《“紫藤守护”物业行业一线困难职工关爱项目帮扶申请表》


附件：
“紫藤守护”物业行业一线困难职工关爱项目帮扶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电话
	

	身份证号
	

	银行开户行
及账号
	

	工作单位
及岗位
	

	家庭住址
	

	是否为会员
	是            否

	困难类型

	□第一类：首次确诊的原发性心脑血管重大疾病(急性心肌梗塞、良性脑肿瘤(包含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恶性肿瘤中的脑病种、脑中风后遗症、心脏瓣膜手术、心脏瓣膜介入手术、严重阿尔茨海默病、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严重帕金森)或因上述疾病亡故的物业行业在职一线职工
□第二类：在重大疫情、重大事故、重大灾害、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政府倡导的志愿行动或公益服务中、社会所鼓励的好人好事中表现突出、事迹感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并在此过程中直接造成意外伤害或死亡的物业行业在职职工
□第三类：特殊情况经基金会秘书处审核后可以给予关爱的物业行业在职困难职工

	情况说明：



	
本人承诺，以上情况属实，若存在弄虚作假将取消申请人各类帮扶、补助资格，若涉及违法、违规的行为将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承诺人：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初审意见及情况说明

	

                   初审单位（盖章）：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物业协会复核意见及情况说明

	

          复核单位（盖章）：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帮扶标准（元）
	

	基金会会审核意见

	


                                  上海市职工帮困基金会（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银行卡姓名需与申请人姓名一致；死亡职工填写其所属的单位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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